
112學年度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招生 

錄取已報到生放棄錄取資格聲明書 
第一聯 學校存查聯 

學  生 

姓  名 
 

應試號碼  
家長(監護人) 
電           話  身 分 證 

統一編號  

本人子女錄取貴校國中部，報到繳費後放棄錄取資格，辦理退費時繳交手續費： 

辦理放棄月份 收取手續費 

112年3月 1000元 

112年4月 2000元 

112年5月 3000元 

112年6月之後 4000元 

且112年6月21日(週三)套量服裝後異動者，接受已繳交之服裝費不退費。 

 

特此聲明。此致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。  
 

家長(監護人) 
簽         名 

 
 日       期 112年  月  日 

華興中學 

教務處蓋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112學年度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招生 

錄取已報到生放棄錄取資格聲明書 
第二聯 申請家長存查聯 

學  生 

姓  名 
 

應試號碼  
家長(監護人) 
電           話  身 分 證 

統一編號  

本人子女錄取貴校國中部，報到繳費後放棄錄取資格，辦理退費時繳交手續費： 

辦理放棄月份 收取手續費 

112年3月 1000元 

112年4月 2000元 

112年5月 3000元 

112年6月之後 4000元 

且112年6月21日(週三)套量服裝後異動者，接受已繳交之服裝費不退費。 

 

特此聲明。此致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。  
 

家長(監護人) 
簽         名 

 
 日       期 112年  月  日 

華興中學 

教務處蓋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已報到錄取生欲放棄錄取資格者，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後，華興中學承辦人於聲明書簽名後，將第一聯撕下由華興

中學教務處註冊組存查，第二聯交由申請家長存查，並至會計室辦理退費與繳交手續費事宜，始完成手續。  

2.聲明放棄錄取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，請家長慎重考慮。  


